
正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2016 年部门决算说明

1. 主要职能

正宁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承担国家、省、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下达的各

项工作任务；参与制订本县农业技术推广计划并组织实施；负责全县农作物

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材料的引进、试验、示范；提出全年和阶段性生产技术

意见，指导全县种植业生产；指导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、群众性科技组织

和农民技术人员的农业技术推广活动；负责植物检疫工作。对涉农的种子、

化肥、农药等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开展执法工作；开展农业公共信息和农业科

技培训教育服务活动；承办县主管部门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2、机构情况

根据正机编发（2012）88 号文件规定我单位为财政补助事业单位，独立

核算单位共 1 个，与上年无增减变化.

县农技中心属县财政全额拨款县级财政预算单位，为正科级事业单位，

隶属正宁县农牧局管理。内设植保站、土肥站、农技站、经作站、农环站、

办公室、财务室 7 个站室，建有土壤肥料化验室、旱情监测站各一处，有各

类仪器设备 310 多台（套），大中型农机具 7 台。核定事业编制 25 名，实有

在职人员 38名，其中管理人员 2名，专业技术人员 34名（高级农艺师 4人，

农艺师 8人，助理农艺师 21人，技术员 1人），工勤人员 2名。离退休 10人，

遗属供养 7人。

3.收入支出决算情况

2016 年度收入总计 457.41 万元 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457.41 万元，占

年度收入 100%。本年度支出总计 457.41 万元。其中按资金来源：财政拨款



支出 457.41 万元，占本年度支出的 100%；按支出性质：基本支出 364.49 万

元，占本年支出的 79.69%；项目支出 92.92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20.31%；按支

出经济分类：工资福利支出 228.75 万元，占本年支出的 50%；商品和服务支

出 93.8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 20.51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26.94 万元，占总

支出的 27.75%；基本建设支出及其他资本性支出 7.92 万元，占总支出的

1.73%。

4.固定资产变动情况

上年末固定资产为 274.85 万元，本年末固定资产为 335.93 万元，增

加 61.07 万元，比上年增加了 22.22%，主要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区域

站购置配套设备。

5.政府采购情况

政府性采购物资 52.51 万元。

6.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

无

7.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

